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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3/2021_2022__E5_BE_90_

E5_B7_9E_E5_B8_822_c64_583129.htm 5月10日，市教育局公

布2009年高中招生收费及招生纪律，规定各级各类学校不得

擅自设立新的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。同时，任何招生学

校不得单独组织招生考试、阅卷和录取等工作。 根据市教育

局、市物价局、市财政局规定，参加中考的考生报名时，每

生应交纳中考报名费12元，并按考试科目门数每门9元标准交

纳考试费，由属地招办统一收取。凡报考并参加中等职业学

校艺术、体育专业加试的考生，应交纳专业加试费(艺术类50

元、体育类20元)，由招生学校收取。 公办普通高中继续执行

招收择校生的“三限”（限人数、限分数、限钱数）政策。

择校生招生比例、收费标准、录取办法、收费管理和市区民

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的收费标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

。 据了解，招生学校未经招生主管部门批准或未按市招办招

生程序及批次而擅自录取的考生，视为违规招生。另外，招

生学校不得擅自到生源学校进行影响和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

序的招生宣传，不得聘用招生中介搞有偿推荐招生。 更

多2009年中考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中考网（收藏本站） 百

考试题中考论坛 百考试题中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